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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宜蘭縣冬山國中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

二、目的：

（一）篩選學習低成就學生，施以補救教學。

(二) 提升學習效能，確保學生基本學力。

(三) 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想，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三、學習輔導小組組織成員及工作職掌：

職別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劉靜怡 督導本小組之各項事宜

副召集人 教務主任 林坤生 計畫規劃、諮詢、執行

組員 教學組長 侯姿伃 計畫經費統籌及支出管理

學生輔導與家長聯繫

彙整及執行小組決策

組員 國文領域

召集人

曹惠能 提供課業輔導及諮詢

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組員 英語領域

召集人

趙瑋婷 提供課業輔導及諮詢

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組員 數學領域

召集人

劉怡萍 提供課業輔導及諮詢掌握

學生學習狀況

四、教學人員：(依規定聘任未完成研習時數之教師)

序號 人員類別 姓名 授課年級、科目 需要

研習時數

1 現職教師 蘇子堯 七年級/英語 已完成8小時

2 現職教師 劉慈美 七年級/英語 已完成8小時

3 現職教師 劉怡屏 七年級/數學 已完成8小時

4 現職教師 張智欽 七年級/數學 已完成8小時

5 現職教師 林庭宇 七年級/國文 已完成8小時

6 現職教師 羅祥倫 七年級/國文 已完成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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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經費。

六、經費概算表：（詳見附件一）

七、107 學年度「補救教學實施方案」開課情形統計表：（詳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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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學年度「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計畫項目經費概算表

申請學校：宜蘭縣冬山國民中學

申請經費總額： 伍萬玖仟捌佰參拾貳元整

承辦人 侯姿伃 聯絡電話：9592076分機：37
E-mail tzuyu@ilc.edu.tw 手機：0939660802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單位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不分師資類別）

人
事
費

鐘
點
費

國中 450 節 120 54,000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以後、週

六、週日及寒暑假

小計 節 120 54,000

二 代 健 保 1,032 式 1 1,032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

行

政

費

(請列出項目)

40 節 120 4,800

以 40 元*鐘點費總節數為上限。

限支應項目如下：

1.建立學生個人學習檔案或製作教材教具。

2.召開學校學習輔導小組會議。

3.購買學生獎勵品（包括餐點）。

4.施測費（限非屬施測時該堂課之任課教師

始得支領，以授課鐘點費計算）。

5.教材編輯費及活動費(限未支領上課鐘點

費之退休教師相關費用)。

6.交通費(大學生之教學人員每人每月最高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總 計 59,832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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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學年度「補救教學實施方案」開課情形各班統計表
第一期 (106 學年度暑假)

第二期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班別 年級 科目 上課時間 週數 總節數(週數*每週節數) 受輔學生數

數學一 A 一 數學 (四)4點後 10 1 6
數學一 B 一 數學 (四)4點後 10 1 6
英語一 A 一 英語 (二)4點後 10 1 6
國文一 A 一 英語 (一)4點後 10 1 6
數學二 A 二 數學 (一)4點後 10 1 6
數學二 B 二 數學 (一)4點後 10 1 6

合計 60 36

第三期 (107 學年度寒假)

第四期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班別 年級 科目 上課時間

數學一 A 一 數學 (四)4點後
數學一 B 一 數學 (四)4點後
英語一 A 一 英語 (二)4點後
國文一 A 一 英語 (一)4點後
數學二 A 二 數學 (一)4點後
國文二 A 二 數學 (三)4點後
合計 60 36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 注意事項:

1.每班受輔學生務必符合要點中受輔資格與開班人數之規定，學期中會進行抽訪，若經抽訪發現開班未符合要點規範，將追返相關經費。

2.各校規劃開班時，每班各期教學總節數：以學期中 72 節、寒假 20 節、暑假 80 節為原則，總節數管制下，可於各期別彈性調整運用(未開班

期別之節數不得勻支至其他期別，勻支節數不得超過該期別總節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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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留校備查)

107學年度○○國民○學第○期「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教學計畫

班 別 教 授 科 目 □國語 □數學 □英語

教 學 者 授課起訖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學 生 人 數 ○人 授 課 節 數 ○節

教 學 目 標

( 搭 配 基 本 能 力 指 標 )

週次 時間 星期
教學內容

(搭配基本學習內容摘要)
評量方式 授課教師

※越基本的能力指標優先列入教學內容。

※越多學生未達成之能力指標優先列入教學內容。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